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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 10 时零 5 分宣布开会  一个月前，我在向安理会通报时，向安理会成员

报告了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556（2004)号决议规定要

求的进展和缺乏进展情况。我指出，若干领域有所进

展。我逐一介绍每一个领域，目的在于明确苏丹政府

落实已经承诺或者商定要求的责任。但我还指出，在

某些关键（我强调“关键”）领域，政府未能履行承

诺。政府没有制止民兵对平民的袭击，也没有着手解

除这些民兵的武装。而且没有采取具体步骤，把袭击

者加以法办，进而在一种有罪不罚的气氛下，允许践

踏人权的行为继续。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秘书长关于苏丹问题的报告 

秘书长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1547（2004)号决议第

7 段提出的关于苏丹的进度报告(S/2004/763)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代表安全理事会欢迎秘

书长科菲·安南先生阁下出席会议。 
 今天又一个月过去了。在这一个月中，八月的成

就没有逆转：在这些领域，政府继续履行其承诺。但

这还不够。人身安全状况没有系统的改善，结束有罪

不罚现象没有进展。 

 根据安理会先前磋商达成的谅解，我将认为，安

全理事会同意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邀

请秘书长苏丹问题特别代表兼和平支助行动负责人

扬·普龙克先生。 
 九月，在安全问题上，我们看到以下模式。双方

仍然有违反停火行为：袭击和反袭击、报复和反报复。

有军队发动的袭击，有时还有武装直升飞机参加，但

靠近月底时，军队袭击频率减少。九月期间，苏丹解

放军发动的袭击更为频繁，但他们的袭击的主要对象

是警察，而不是军队。这些破坏停火行为，不仅造成

武装人员死亡，也造成平民伤亡。但是，绝大多数平

民死亡是由民兵袭击造成的，九月初，有些民兵袭击

相当残暴。靠近九月底，民兵袭击的频率减少。但同

一时期，武装抢劫事件以惊人的速度上升，危害当地

居民和救济运输车队。 

 就这样决定。 

 我请普龙克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项目。安理会是

根据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开会的。安理会成员面前

有秘书长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1547（2004)号决议第 7

段提出的关于苏丹的进度报告，载于文件S/2004/763。

成员面前还有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564（2004)

号决议第 15 段和第 1556（2004)号决议第 6、第 13

和第 16 段提出的关于苏丹问题的报告的影印本，该

报告将作为文件 S/2004/787 印发。 

 尽管苏丹政府和叛乱运动双方都重申他们对停

火的承诺，但破坏停火的情况继续发生。过去一个月，

我们始终进行会谈，争取控制违反停火情况。有些冲

突是由于有关初步安全区问题协定执行不当造成的。

我们已经拟订了一个程序，避免今后再发生类似情

况，但是政府拒绝同意执行这一程序，只要叛军不说

明叛军部队驻地。在当地达成务实的协定，比如尊重

现状，可能有所帮助，但是归根结底，只有通过非洲

联盟主持的阿布贾会谈，才能达成确实得到尊重的停

火。 

 在今天会议上，安理会将听取秘书长苏丹问题特

别代表兼和平支助行动负责人扬·普龙克先生的通

报。我请普龙克先生发言。 

 普龙克先生（以英语发言）：正如主席所说，安

理会面前有根据安理会两份不同决议提出的两份关

于苏丹问题的报告。我口头报告只能概要介绍而不能

代替这两份报告：这是两份重要文件。我仅作些补充，

概要介绍这两份报告，强调其中某些内容，但无意取

代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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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关键领域是有罪不罚。政府继续未能把作

恶者绳之以法。有些人已经被捕、被起诉和关进监狱，

但是他们的领导人现在仍然逍遥法外。上星期，安理

会已听到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阿尔布尔女士和预防种

族灭绝问题特别顾问门德斯先生的报告。我不重复他

们已经讲过的内容。我完全同意他们的分析、结论和

建议。有罪不罚的气氛如果没有根本性改变，和平没

有希望。 

 根据 近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第 1564（2004)

号决议，设立调查委员会，是这方面的一大进展。在

联合执行机制 9 月 17 日会议上，苏丹政府表示，他

们欢迎建立调查委员会。苏丹政府 初担心，调查委

员会还没有开始工作，就已经拟订了调查报告。现在，

苏丹政府已表示相信秘书长，相信调查委员会的授权

规定及其组成能保证委员会的独立性。 

 调查委员会的工作是重要的，因为发生了许多践

踏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这些违权行为有大

量纪录，如阿拉伯国家联盟 2004 年 5 月发表的出色

报告、非政府组织的人权报告、以及联合国外勤工作

人员提出的报告。但许多都是特别报告，而且没有经

过核实；有的没有说明具体时间、地点，有的没有指

名道姓。因此，调查委员会必须作一次彻底的调查，

这也很重要。 

 因此，我再次指出，在安全与有罪不罚这两个关

键领域没有进展。但政治领域有改善的迹象。安全理

事会第 1564(2004)号决议确实为安全问题和谈判桌

上的进一步进展奠定了基础。该决议通过两个方面起

到了作用：首先是决定扩大非洲联盟（非盟）部队；

其次为恢复政治谈判铺平了道路。我将就这两个问题

说几句。 

 首先，关于非盟，在 9月中旬的联合执行机制会

议上，苏丹政府宣布将接受非盟扩大存在，并欢迎更

多的部队和任务。这一点已经被该国外交部长在安全

理事会证实。我认为，现在就应采取措施，在今后几

周开始部署扩大后的非盟部队。这支部队需要具有一

定规模，需要迅速部署。它还必须是一支任务远远不

仅是监督《恩贾梅纳停火协定》的部队。有很多工作

需要完成，这些工作与政府和苏丹解放军之间的冲突

所导致的不安全并不直接相关。让我列举此类任务中

的以下几个例子：确保难民营中流离失所者的回返；

监督警察的行为和行动；保证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安全

回返其原来的地区；防止其他人占领其土地或强占其

财产；监督战斗人员、人民保卫部队、金戈威德和其

它民兵解除武装；以及 后但并非 不重要的一点

是，作为平民和可能的攻击者之间的缓冲。 

 大家可能会有犹豫。非盟能够象现在预测的那样

完成这一切吗？也许能，也许不能。无论答案是什么，

显然这些任务必须完成。这些工作有很多将主要是警

务，而非军事任务。警务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人民。这

是政府的责任，甚至义务，但它无法单独完成。过去

已经发生了太多事情，犯下了太多错误，犯下了太多

罪行——官方应当对这些罪行负责，人们丧失了太多

的信心。基于所有这些理由，我们需要一个第三方，

当然也不能让政府坐在那里轻松地等待。需要一个第

三方，而目前这个第三方就是非盟。非盟能够通过在

广泛地区的存在，被民众视为和作为一种威慑力量来

帮助保护人民。 

 扩大非盟任务所需的调整在 9 月 28 日秘书长提

交安理会的进度报告(S/2004/763)中作出了规定。我

希望安全理事会将支持秘书长在这方面提出的建议。 

 下个月需要解决的第二个 重要的政治问题涉

及政府和苏丹人民解放军之间的政治会谈。我在上一

份报告中提到了这些谈判为何对达尔富尔冲突的解

决至关重要。北南和平进程的结果——和平、一部新

宪法、国家的联邦结构、一个基础广泛的政府、以及

不同类型的施政系统——可以作为解决达尔富尔冲

突的基础。北南进程是一把双刃剑：其成功将远不限

于北南，而失败则将威胁到苏丹全国及其所在区域，

包括很多邻国。各方均应投入政治精力，使这些会谈

取得 终结果。 

 现在看来，在经过了十多年的会谈、等待和两头

下注之后，这是 后的机会。国际社会因此应当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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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的势头继续下去，向各方发出正确的信号，而且

这一信号必须强有力，体现团结一致，并以一个声音

说话。政治势头是存在的。10 月 7 日，苏丹副总统塔

哈将与苏丹人民解放运动领导人约翰·加朗先生在内

罗毕举行会晤。他们对要求其重启谈判的国际压力作

出了回应。他们确认不会再次提到先前的协定，这一

点是重要的。他们可以确定 后一轮会谈的框架，会

谈的结果应当是年底前签署和平协定。安全理事会也

许希望派遣一个小型代表团，以表明国际社会的关

注，以及国际社会不会轻易接受任何一方的进一步拖

延或阻挠。 

 第一，我们必须实行三方面齐抓的做法——提供

适当的人道主义援助、确保安全和保护、以及解决冲

突的根源。所有这三个方面都有必要，但单独哪一个

又都不够。不要把国际行动局限于终端处理的做法，

即帮助受害者，但允许悲剧的原因继续。 

 第二，我们必须创造条件，以便迅速从救济和保

护转向复兴、能力建设和发展。伙伴国、捐助者、联

合国各机构和各非政府组织必须共同努力，以尽快进

入下阶段。创立一个能够在国内得到维持的发展概

念；不然的话，苏丹将注定变成一个乞丐国，一个旨

在破坏国际稳定的外部势力的潜在舞台。 

 在阿布贾举行的达尔富尔问题会谈只是取得了

部分成功。人道主义援助准入协定无法签署。至于安

全，双方坚持原先的立场，因此导致出现僵局。主要

的问题——政治目标和未来的经济发展——尚未涉

及。这是可悲的。会谈不应仅仅集中于人道主义问题

和安全问题，这些问题在其它地方也可以解决。会

谈应当把重点放在冲突的政治和经济根源上：政治

疏忽和经济边缘化。如果没有一项保证针对所有人

的政治包容和可持续发展的协定，达尔富尔局势就

不会有任何好转。不包容和发展不足是北南冲突的

根源。这导致了达尔富尔的叛乱和苏丹东部等其它

地方的冲突。 

 第三，增加财政援助。在达尔富尔冲突爆发之前，

已经有 400 多万苏丹难民和流离失所者。他们是一场

被遗忘的战争的受害者。现在，达尔富尔地区及其周

围又多了 140 万这样的受害者。在该国这一地区，受

到冲突影响的人数接近 200 万。如果内战持续进行，

并且造成国内农业和粮食生产停顿，这一数字可能增

加到 300 或 400 万人。这些是惊人的数字，要求进行

认真努力，不是临时的或短期的努力，而是持续不断

的努力。 

 第四，力求实现全面政治解决。利用在南北议定

书中达成的各项协定的广度，作为解决苏丹其他地区

冲突的基础。苏丹所有地区人民——反叛运动成员、

全国部落领袖、在喀土穆或流亡的反对派团体、宗教领

袖、民间社会、妇女团体以及 后但并非 不重要的是

青年(他们是将必须建设一个新苏丹的一代)——必须

包括到国家进程中来。在仓促地进入并非由苏丹人民

自己拥有的程序之前，应开始一个恢复信任、和解以

及建立共识的进程。 

 要想达成苏丹冲突的全面和持久解决办法，应当

满足三个条件。第一，政治领导人，包括政府，应当

关心人民，保护他们，保证他们作为公民和人的权利，

并为他们提供过上体面生活的机会。喀土穆在关心弱

者和穷人方面似乎做得不够。第二，该国的宪法和体

制框架应当反映其现有的多样性，并提供相当程度的

区域自治，这将有助于国家不会分裂。第三，一项基

于平等分配国家资源、侧重于减贫和可持续发展的经

济发展政策应当是首要目标。 

 第五，使解决苏丹冲突成为一个非洲项目。帮助

非洲联盟实施这一项目。为非洲联盟提供一切必要资

源，包括筹资、后勤、执行能力、培训、专门知识以

及应请求提供人员。除了提供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

外，也要提供上述援助。避免争夺资源。没有任何交

易。我们面临当今 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这是一场

 国际社会如何能够帮助实现这些条件呢？它可

以通过实行一项全面的、统一的和有针对性的长期战

略来达到这个目的。我谨提出以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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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的冲突，如果不加以适当处理，可能为扩大区域

甚至全球对抗创造条件。 

 第六，对目前的政治领导人施加压力以改变他们

的政策，以努力实现上述目标。外部政治压力是有助

益的；这是从过去三个月中获得的经验之一。这种压

力必须具有建设性，不发出任何混杂的信号或信息，

以免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一个政权遵守或不遵守都

无关紧要，因为这个政权无论如何都要更迭。把对该

政权施加压力同充分监测以及公平的信任程度和承

认良好表现结合起来。使变革进程本土化。除了遵守

国际社会的要求外，不允许有任何其他选择。然而同

时表明，一个履行承诺、同反对派认真谈判以及遵守

协定的政府能够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受尊重的伙

伴。目标不是改变政权，而是改变政权的性质，因为

为了该政权本身的利益改变其性质，这种改变随后将

体现在一个有过去受到排斥的苏丹所有其他力量参

加的新结构。 

 后，在不同团体之间建立信任。由于目前的冲

突，这些团体互相反对，或者其领导人告诉他们，他

们必须互相反对，因为另一方是敌人。防止苏丹冲突

变成不同宗教或不同族裔人民之间的普遍对抗。一旦

苏丹国内的斗争被视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对抗——阿

拉伯人对抗非洲人、苏丹对抗西方以及伊斯兰教对抗

其他宗教——这些斗争将会变得无法控制，并且蔓延

到其他地区。因此，降级而不是升级，寻求对话而不

是对抗。 

 我们正是本着这样一种精神试图完成我们的使

命。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普龙克先生做了非

常全面的通报。 

 根据安理会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我现在请安

理会成员进行非正式磋商，以继续讨论这一议题。 

 上午 10 时 40 分散会 

 


